
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 沟通学习新

产品名称 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 沟通学习新

公司名称 中财企商（北京）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价格 3000.00/件

规格参数 地址:北京/全国
类型:收转/新注册
费用:面谈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院12号楼6层702号01室

联系电话 15510446777 15510446777

产品详情

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 沟通学习新

具体细节及价格请联系中财企商集团  柏经理

中基协发[2023]4 号

第 一条   为了规范私募投资基金从事不动产投资业务，更好地支持盘活不动产，促进不动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等法
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规定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
下简称协会）自律规则，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开展不动产投资业务，应当以支持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促进不动产市场盘活存量、防范风险、转型发展为基本原则。

第三条   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特定居住用房（包括存量商品住宅、保障性住房、市
场化租赁住房）、商业经营用房、基础设施项目等。

（一）存量商品住宅是指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预售许可证，已经实现销售或者主体建设工程已开工的存量商品住宅项目，包括普通住
宅、公寓等。

（二）保障性住房是指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为解决住房困难问题而搭建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
金的政策性住房，包括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等。

（三）市场化租赁住房是指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以分拆产权销售为目的、
长期对外进行市场化租赁运营，但未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体系的租赁住房。



（四）商业经营用房是指开发建设或者运营目的供商业活动使用的不动产项目，包括写字楼、商场、酒
店等。

（五）基础设施项目是指开发建设或者运营目的供市政工程、公共生活服务、商业运营使用的不动产项
目，包括高速铁路、公路、机场、港口、仓储物流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市政道路、水电气热市政设施
、产业园区等传统基础设施，5G基站、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新能源风电光伏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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